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（编号：2018S1273（第三次变更）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3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18S1273（第三次变更）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S1273（第三次变更）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项目地址
	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
	建设单位
	常州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江苏浩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8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建变-14，排烟机房安全出口净宽、净高无法满足最小的要求，GB55037-2022，第7.1.4，第7.1.5条。排烟机房及配电间的安全出口建议开向公共走道，复核商业新增隔墙后是否影响其检修及使用。

三、其他意见：
1、建变-15，工具间的门应设置防火门。

	设计人
	缪锦辉
	注册人
	杭黎明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1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审查人
	盛旦雯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2
	联系电话
	8661991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  1、计算书中建议注明开洞位置，在图中注明改造后经复核原设计是否满足要求？
  2、图中补充楼板开洞采用什么方法，洞边板钢筋怎么断？
  3、粘贴钢板贴在板面？板底？还是板面板底均贴？不详，应明确。

	设计人
	陈勇
	注册人
	高枫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 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 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复核一下建筑灭火器设置是否全保护到位。

	设计人
	徐秋伟
	专业负责人
	徐秋伟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人员密集型场所，系统图导线的燃烧性能、产烟毒性、燃烧滴落物/微粒等级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13.9.1.3条。
2、 无障碍卫生间未设置求助按钮，不满足GB50763-2012，第3.9.3.10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无


	设计人
	承文裕
	专业负责人
	钟道正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2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玉龙南路东侧、新龙路南侧（CX020516）地块项目-S-2#楼变更

	审查人
	朱达文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6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  1、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深度规定：
  a.人员所在的无可开启外窗的房间未送新风。
  b.一层面积大于500㎡的商铺未设计补风设施。
  c.自然排烟窗、通风窗开启要求未说明。
  d.防烟分区吊顶未注明为封闭式。
  e.GB55036-2022第11.3.5条未说明。
  f.排烟系统设计与施工说明见原设计，变更未予说明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无
  1、二层工具间如为防火隔墙，则排烟风管穿过处应设排烟防火阀。

	设计人
	陆成钢
	专业负责人
	陆成钢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　1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8月13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